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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0〕69号 

 

    申请人：罗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12号凯达楼 

 

申请人罗某不服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0 年 11 月 2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

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 号），于 11 月 16 日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

〔2020〕第 28-086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本人罗某为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道大塱中街四巷 3号房

屋户主。2020 年 11 月 2 日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执法人员与以本人房屋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为由，在本人房屋墙壁上粘贴了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(穗综埔违建处字【2020】28-086号)。本人认为黄埔区城市

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作出的上述执法行为罔顾过往事实、胡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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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以及涉嫌滥用职权并利用行政手段为大塱村自主改造

拆迁公司提供便利，理由如下:1、罔顾过往事实，胡乱执法。

本人宅基地在 1985 年 3 月 2日由广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单位

签发(证件地址为罗岗大塱村 14巷 3 号，村内重新一编排地

址号后为大塱中街四巷 3 号)。缺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一事，不止一家两家出现这种情况，本村所有村民以及周边

村庄均普遍没有办理该证。以往村民报建均是提交宅基地等

资料给村委办理流程，当地部门以及村委都没有普及宣传相

关要求及告知村民必须去办理，以前建房前亦主动咨询过有

关部门是否需要办理此证，村民得到的回复是不需办理，只

需村委同意即可，这种懒政惰政的后果却要百姓去负责，涉

及到拆迁就一刀切，缺失了职能部门应有的担当。现在的农

村自建房普遍没有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，建议城

管部门先从内部了解过去的监管部门为何在没有此证的情

况下，依然一直允许全村村民陆续新建住房并居住至今。全

村房子缺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，就像如今的农

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工作一般，中央已经明文要求农村年

底前完成房地一体确权工作，但至今黄埔区很多村子都不给

村民办理，大塱村就是其中之一。相关部门把村民的确权诉

求互踢皮球，现今各村村民都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投诉

房地一体确权工作没开展的问题，但是效果甚微。这种中央

政府有政策规定必须办理，但实际上基层百姓却办理无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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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的后果却让百姓背锅。今日不让村民确权，难保他日故

技重施控告百姓不主动确权，因为在全村房子缺少《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》这事上就可看出。所以，黄埔区城管部门将

全部未签约房屋以没有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为由，

判定为违法建筑的做法，明显是无视过往事实根据，完全是

主观违法判定。2、滥用职权、利用行政手段参与逼迁。自

今年大塱村启动拆迁开始，城管单位公职人员屡身穿便衣，

带领数十名黑衣保安进村，会同拆迁方工作人员对所有未签

约村屋现场判定为违法建筑并粘贴相关违法建筑通知书。多

次在没有强拆令的情况下，城管队长指挥拆迁方强拆村屋。

本人一间老房子早已经建成几十年了，在今年 7月份时，黄

埔区城管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本人房屋一间，强拆

当天的视频录像证据充足，可是在证据面前，城管部门至今

仍然矢口否认，罔顾百姓生命财产安全，缺失作为政府执法

机关应有的担当。如今再次以“拆违”的名义准备强拆未签

约的村屋，足以表明城管部门涉嫌滥用职权并利用行政手段

为大塱村自主改造拆迁公司提供便利。为何房子都建好了村

民入住了这么多年都不判定违建，反而今年大望村要进行自

主改造后便屡屡上门判定未签字住户房屋为违法建筑?为何

执法部门对其执法行为撒谎否认?其中的司马昭之心，路人

皆知。综上所述，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本人作出

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決定书》(穗综埔违建处字【2020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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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-086 号)，罔顾过往事实、胡乱执法以及涉嫌滥用职权并

利用行政手段为大村自主改造拆迁公司提供便利，行政执法

目的不当，故申请行政复议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    一、答复人对所辖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具有依法查处的职

能。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市、

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的行政机关，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市、区职责分工，

依法查处本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，并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

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派出机

构，以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名义实施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”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、第二

款规定：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

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

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”。因此，答

复人作为黄埔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，有权对黄埔区萝

岗街道内的违法建设依法进行查处。 

二、答复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

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证据确凿，

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，符合法定程序。（一）涉案房屋位于

黄埔区萝岗街道内，建设时未取得合法的规划报建审批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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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为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”

的事实清楚，答复人依法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证据确凿。2020

年 8 月 24日，答复人执法人员对位于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

街四巷 3 号的涉案房屋进行调查、拍照，依法制作《检查笔

录》。因被答复人不在现场，答复人执法人员依法邀请见证

人，见证人对检查笔录和现场照片签字确认。《检查笔录》

载明：涉案房屋现状为一栋五层，框架结构，建基面积 87.31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26.7174 平方米，已建成入住。答复人

于同日在现场向被答复人送达了《询问通知书》（穗综埔询

字〔2020〕28-0365 号），因被答复人不在现场，答复人执

法人员张贴、拍照，送达该询问通知书，见证人予以见证。

答复人在通知书中要求被答复人携带身份证明、情况说明、

宅基地证和相关报建相关资料等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到答复

人处接受询问调查，但被答复人拒绝接受询问调查。答复人

于 2020年 8 月 24 日绘制《建筑物大概位置卫星图》和《现

场勘查（四至图）简易平面草图》，以上两份图纸载明：涉

案房屋层数为五层，结构为框架，建基面积为 87.31平方米，

建筑面积为 426.7174 平方米，完成程度为已建成，设计用

途为居住。2020年 8 月 24日，答复人执法人员对欧阳翠珍

进行调查，《调查笔录》载明：欧阳翠珍现任萝岗社区工作

人员，据欧阳翠珍所述，涉案房屋由被答复人出资建设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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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现状为一栋五层，框架结构，经测量建基面积为 87.31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 426.7174平方米。答复人执法人员当

日再次对李仲健进行调查，李仲健的回答与欧阳翠珍一致。

2020 年 8月 26日，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居民委员

会出具《证明》，《证明》显示：经核实，被答复人在大塱

中街四巷 3号建设的房屋未办理《农村宅基地使用证》及未

向萝岗社区申请报建。2020 年 8月 31 日，广州市黄埔区萝

岗街萝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再次出具《证明》，《证明》显示：

经核实，被答复人所建房屋现地址为大塱中街四巷 3 号，于

2010年建设。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、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埔区分局向答复人作出

《关于协助提供罗玉权等 19 人涉嫌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复

函》（穗开规划资源函〔2020〕721 号），《复函》显示：

一、依据你局查明的位于……位于大塱中街四巷 3 号房屋在

2010 年期间建设，……，当事人未提供有关规划报建手续。

经查，上述建设工程未向我局申请过报建规划。二、经核，

该建设工程在现行法定控制性详细中为道路用地，公园绿地

以及商务用地兼容商业用地，而现行使用用途为居住，与现

行城市规划不符。三、经核，位于……大塱中街四巷 3号房

屋……均不符合当时适用的《广州市村庄规划管理规定》（穗

府令 10号）、《广州市农村村民住宅规划建设工作指引（试

行）》（穗府〔2012〕35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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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穗府办〔2015〕10

号）、《广州开发区村庄规划过渡期建筑报建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穗开规〔2004〕346 号、65 号）有关房屋建设规定，

如你局明确上述已明确建设时间的建设工程为违法建设，根

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，我局认为其为“无

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”。2020年

10 月 26日，答复人向被答复人发出《告知书》（穗综埔告

字〔2020〕第 28-086 号），明确告知被答复人在未取得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在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

街四巷 3 号施工建设一栋五层，框架结构，经测量建基面积

87.31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26.7174平方米的房屋，建设时间

2010年期间。被答复人的行为已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答复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责令限期自行拆除

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理决定，并告知被答复人享有陈述、申辩

权，答复人执法人员现场张贴、拍照，送达该告知书，见证

人予以见证。同日，答复人执法人员再次以邮寄方式向被答

复人送达《告知书》，被答复人拒收。2020 年 11 月 2 日，

答复人向被答复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

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，该决定书载明：“被

答复人在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在

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号施工建设一栋五层，框架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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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经测量建基面积 87.31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26.7174 平

方米的房屋，建设时间为 2004年之前。被答复人的行为已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答复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

定作出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理决定，责令其

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该案违法建设，逾期

不自行拆除的，答复人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第六十八条、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依法实施强制拆除。”答复人执法

人员现场张贴、拍照，送达该决定书。答复人同时张贴《限

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》（穗综埔强拆公字〔2020〕第 28-086

号），依法公告督促被答复人按照决定书规定的期限自行拆

除违法建设。逾期不拆除的，答复人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。

同日，答复人执法人员再次邮寄送达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

定书》，被答复人拒收。综上所述，在答复人职责所辖区内，

位于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 号的涉案房屋，建

设时没有依法办理报建手续，属于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”，答复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《违

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

号）认定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（二）答复人对涉案房屋

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

第 28-086号）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。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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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

进行建筑物、房屋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

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

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

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

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

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

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

罚款。”第六十八条规定：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

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，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

不拆除的，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

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、强制拆除等措施。”2.《广州

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

定：“（一）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，经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

拆除后，当事人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，可以在建

设工程所在地区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查封施工现

场、强制拆除等措施。”本案中，在答复人职责所辖区内，

位于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 号的涉案房屋，建设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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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合法的规划报建审批文件，属于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
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”，答复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

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

28-086 号）符合前述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（三）答复人对涉

案房屋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

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的程序合法。在本案中，答复人

执法人员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调查，要求被答复人在规定

期限内携带涉案房屋的有关报建材料到答复人处接受询问。

但是，被答复人予以拒绝，并且始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涉案

房屋建设时，履行了合法的规划报建手续。答复人根据现场

调查的事实以及规划局等部门的复函，依法将涉案房屋认定

为违法建筑并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，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自

行拆除。在整个行政处理程序中，答复人依法向被答复人送

达了相关文书，充分保障了被答复人的陈述、申辩权利。因

此，答复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的程序合法。 

三、被答复人申请行政复议期间提交的《农村（墟镇）

宅基地使用证》存在诸多问题。答复人执法人员对涉案房屋

的调查取证过程中，被答复人拒绝接受询问调查，未向答复

人执法人员提供任何与涉案房屋有关的资料。答复人执法人

员针对涉案房屋向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居民委员

会调查核实，萝岗街萝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《证明》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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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被答复人的涉案房屋建设于 2010 年，地址为大塱中街四

巷 3 号，且未办理《农村宅基地使用证》及未向萝岗社区申

请报建。被答复人申请行政复议期间才向复议机关提交《农

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（穗郊字第 300754号），但该

证存在诸多问题：第一，证载地址与涉案房屋所在地址非同

一地址。该证证载地址为萝岗乡大塱村 14 巷 3号，而涉案

房屋地址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 号。第二，证载当事人与

被答复人非同一人。被答复人提供的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

使用证》上明确载明：“六、如变更使用人，必须凭有关证

明及时办理更名手续。”但被答复人在复议申请中未提供办

理更名手续的相关资料。第三，涉案房屋建设时《农村（墟

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早已失效。被答复人提供的《农村（墟

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发证时间为八五年三月二日，涉案房屋

建设于 2010 年期间，且被答复人提供的《农村（墟镇）宅

基地使用证》已明确载明：“五、经批准使用宅基地，由发

证日期起两年内不使用者，本证无效。”第四，涉案房屋的

实际建设面积和层数均超过证载面积和层数，建筑结构也不

相同。被答复人提供的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证载

建基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 48 平方米，层数为 1层，结构为

砖木结构，而涉案房屋的实际建基面积 87.31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 436.7174 平方米，层数为五层，结构为框架。 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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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认定

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，符合法定程

序，且被答复人申请行政复议期间提交的《农村（墟镇）宅

基地使用证》存在诸多问题。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答复人作

出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20 年 8月，被申请人对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

号进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未取得规划许可建设一栋五层框架

结构房屋，建基面积 87.31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26.7174 平

方米，建设时间为 2010年间。被申请人拍摄现场照片，发

出《询问通知书》，制作检查笔录、调查笔录，绘制《建筑

物大概位置卫星图》和《现场勘查（四至图）简易平面草图》。

申请人提交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（穗郊字第 300754

号），证载使用人为罗文结，地址为萝岗乡大塱村 14 巷 3

号，结构为砖木，层数 1 层，占地及建筑面积均为 48 平方

米。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《证明》

称：经核实，申请人在大塱中街四巷 3号建设的房屋未办理

《农村宅基地使用证》及未向萝岗社区申请报建，所建房屋

现地址为大塱中街四巷 3 号，于 2010年建设。被申请人致

函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广州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埔区分局作出《关于协助提供罗玉权

等 19 人涉嫌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复函》（穗开规划资源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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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721号）称：上述建设工程未向该局申请过报建规

划，在现行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为道路用地，公园绿地以

及商务用地兼容商业用地，而现行使用用途为居住，与现行

城市规划不符。不符合当时适用的《广州市村庄规划管理规

定》（穗府令 10号）、《广州市农村村民住宅规划建设工

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穗府〔2012〕35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穗府办

〔2015〕10 号）、《广州开发区村庄规划过渡期建筑报建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穗开规〔2004〕346号、65 号）有关房屋

建设规定，属于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

违法建设”。2020 年 10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

（穗综埔告字〔2020〕第 28-086号），现场张贴、拍照，

同日邮寄送达，申请人拒收。11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违

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8-086

号），被申请人现场张贴、拍照，同日邮寄送达，申请人拒

收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”被申请人具有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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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

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：

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

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

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

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。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

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

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

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

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

款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经过现场检查，调查询问相关人员，

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查明申请人于 2010 年未取得规划许可

在黄埔区萝岗街大塱中街四巷 3号建设一栋五层框架结构房

屋，建基面积 87.31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26.7174 平方米。

被申请人认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

的情形，做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理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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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 11月

2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

〔2020〕第 28-086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 月 30 日 


